
２ 歳　　　　入
（款） 分担金及び負担金7

（項） 負 担 金2

節              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目 補正前の額 補 正 額 計 説 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区 分 金 額│ │ │ │ │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            
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

道路橋りょう改良 (道路建設課)              │
土木費負担金4     3,219,120       110,159     3,329,279        49,021              

費負担金 　地震防災関連道路緊急整備事業費        49,021│ │ │ │ │ │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            

(港湾海岸課)              港 湾 費 負 担 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1,138              
　港湾施設防災・減災対策事業費        47,000│ │ │ │ │ │
　クルーズ船受入環境整備事業費        14,138

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│ │ │ │ │ │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計     5,157,665       110,159     5,267,82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│ │ │ │ │ │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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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款） 国 庫 支 出 金9
（項） 国 庫 負 担 金1

節              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目 補正前の額 補 正 額 計 説 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区 分 金 額│ │ │ │ │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            
教育費国庫負 学校災害復旧費負 (高校教育課)7              │

   24,244,036        10,350    24,254,386        10,350              
担金 担金 　学校施設災害復旧費        10,350│ │ │ │ │ │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計    45,975,763        10,350    45,986,11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│ │ │ │ │ │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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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項） 国 庫 補 助 金2

節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目 補正前の額 補 正 額 計 説 明
区 分 金 額│ │ │ │ │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新型コロナウイル総務費国庫補 (地域政策課)1              │
ス感染症対応地方                 10,169,532     1,614,537    11,784,069     1,614,537助金 　トラック物流効率化等支援事業費        80,336創生臨時交付金│ │ │ │ │ │

(観光国際課)              
　松山空港国際線需要回復促進事業費        30,54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(保健福祉課)              │ │ │ │ │ │
　低所得世帯生活支援事業費       628,206
(産業創出課)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　省エネルギー対応設備更新等緊急支援事業費       165,000│ │ │ │ │ │
(経営支援課)              
　緊急経済対策伴走支援枠金融支援事業費       603,57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(農政課)              │ │ │ │ │ │
　新規就農者緊急支援事業費        18,180
(農産園芸課)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　化学肥料低減定着対策支援事業費        15,813│ │ │ │ │ │
(畜産課)              
　県産牛乳消費拡大応援事業費        14,18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(林業政策課)              │ │ │ │ │ │
　原木乾しいたけ生産環境改善支援事業費         8,929
　県産ヒノキの家づくり支援事業費        37,9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(水産課)              │ │ │ │ │ │
　養殖業用資材購入支援事業費        11,87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│ │ │ │ │ │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            
民生費国庫補 障害者総合支援事2 (障がい福祉課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406,904        11,401     2,418,305        11,401助金 業費補助金 　障害福祉施設等サービス継続支援事業費        11,401│ │ │ │ │ │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            
衛生費国庫補 医療介護提供体制3 (医療対策課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,856,607       295,002    22,151,609       295,002助金 改革推進交付金 　地域医療介護総合確保基金積立金       295,002│ │ │ │ │ │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            
農林水産業費5 (森林整備課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林 業 費 補 助 金    8,054,379       240,000     8,294,379       240,000国庫補助金 　山地防災治山事業費       240,000│ │ │ │ │ │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            
土木費国庫補7 (港湾海岸課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港湾改良費補助金   14,830,256        21,208    14,851,464        21,208助金 　クルーズ船受入環境整備事業費        21,208│ │ │ │ │ │



             
計    60,657,001     2,182,148    62,839,14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│ │ │ │ │ │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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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款） 繰 入 金12
（項） 基 金 繰 入 金2

節              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目 補正前の額 補 正 額 計 説 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区 分 金 額│ │ │ │ │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            
地域医療介護総合 (長寿介護課)              │

積立金繰入金1    24,611,858       455,500    25,067,358       442,503              
確保基金繰入金 　介護事業所等サービス提供体制確保事業費       442,503│ │ │ │ │ │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            
企業立地資金貸付 (企業立地課)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,997              
基金繰入金 　大規模産業用地確保推進事業費        12,997│ │ │ │ │ │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計    24,611,858       455,500    25,067,35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│ │ │ │ │ │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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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款） 繰 越 金13
（項） 繰 越 金1

節              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目 補正前の額 補 正 額 計 説 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区 分 金 額│ │ │ │ │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            
(財政課)              │

繰 越 金 繰 越 金1     1,500,000     3,429,104     4,929,104     3,429,104              
　財政基盤強化積立金     2,897,492│ │ │ │ │ │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計     1,500,000     3,429,104     4,929,10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│ │ │ │ │ │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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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款） 諸 収 入14
（項） 貸付金元利収入4

節              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目 補正前の額 補 正 額 計 説 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区 分 金 額│ │ │ │ │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            
貸付金元利収 中小企業振興資金 (経営支援課)1              │

   97,058,225    21,440,000   118,498,225    21,440,000              
入 貸付金償還金 　中小企業振興資金貸付金    21,440,000│ │ │ │ │ │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計    97,058,225    21,440,000   118,498,22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│ │ │ │ │ │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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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款） 県 債15
（項） 県 債1

節              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目 補正前の額 補 正 額 計 説 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区 分 金 額│ │ │ │ │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│

普通事業債 港 湾 事 業1    35,646,000     3,637,000    39,283,000       123,000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│ │ │ │ │ │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河 川 事 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202,000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│ │ │ │ │ │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海 岸 事 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9,000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│ │ │ │ │ │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災 害 関 連 事 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8,000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│ │ │ │ │ │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砂 防 事 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48,000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│ │ │ │ │ │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道 路 事 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503,000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│ │ │ │ │ │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自然災害防止事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4,000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│ │ │ │ │ │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災害復旧債 災害学校復旧事業2     2,465,000         5,000     2,470,000         5,000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│ │ │ │ │ │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計    41,211,000     3,642,000    44,853,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│ │ │ │ │ │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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